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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81/2021_2022__E9_BB_91_

E9_BE_99_E6_B1_9F_E7_c67_181905.htm 我省今年下半年自学

考试网上报考正在紧张进行中，近日部分读者询问，有关自

学考试课程合格成绩的有效期是否有变化、有何具体规定等

事宜，记者对此进行了相关采访。 据了解，全国考委颁发的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务考籍管理工作规定》中，对自学考

试课程合格成绩的有效期限做了具体规定：合格课程有效期

为八年。根据我省自学考试考籍 管理的工作实际，我省的具

体执行原则为：部分合格课程有效期限为八年，还有部分合

格成绩长期有效。 据介绍，有效期限为八年的包括在公共基

础课中已考过的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在专业基础课和专业

课中，2000年开始的全国专业考试计划调整过程中，原计划

课程名称与现计划课程名称不同的，相应的课程合格成绩只

保存八年。考生此类课程成绩已经及格，但从首次报名考试

时间算起已超过八年，还没有按照现行的考试计划完成所规

定的课程、不符合毕业条件的，其课程合格成绩由省自考办

按照规定做无效处理，考生必须按照专业考试计划调整后所

对应的课程名称报名考试。此外，计算机类专业的专业基础

课和专业课，一律执行“合格课程有效期为八年”的规定。 

在公共政治课中包括专业计划调整前的哲学、政治经济学、

中国革命史，专业计划调整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邓小平理论概论、毛泽东思想概论

、法律基础与思想道德修养；公共基础课中包括高等数学、

大学语文、公共外语、普通物理；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中包



括2000年开始的全国专业考试计划调整过程中，原计划课程

名称与现计划课程名称相同或相近的课程，合格成绩将长期

有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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